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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企业经营规模大小和会计核算健全与否等标准，增值税纳税人可分为一般纳税
人和小规模
纳税人。通常，纳税人
一经认定为一般纳税人后，不得转为小规模
纳税人。为完善增值税制度，进一步支
持中小微企业
发展，2018年5月1
日起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标准统一为年
应征增值税销售额
500万元及以下。2018至2020年连续三年出台政策，允许符合规定条件的一般纳
税人，在规定期限内选择转登记为小规模纳税人。本文举例说明纳税人在一般纳税
人期间尚未抵扣的进项税额，需转入待抵扣进项税额，并区分不同情形处理。

一、“待抵扣进项税额”核算内容

“待抵扣进项税额”是应交税
费的二级科目，根据《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
》（财会〔2016〕22号印发），该科目用于核算一般纳税人已取得增值税扣税凭
证并经税务机关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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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按照现行增值税制度规定准予以
后期间从销项税额
中抵扣的进项税额。从其定义上不难看出，该科目是一个过渡科目，待符合增值税
政策规定准予抵扣时，转入“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科目。即尚
未抵扣的进项税额待以后期间允许抵扣时，按允许抵扣的金额，借记“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贷记“应交税费——待抵扣进项税额”。

根据《
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统一小规模纳税人标准等若干
增值税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18号，以下简称“18号公告”）规定，转登记纳
税人尚未申报抵扣的进项税额以
及转登记日当期的期末留抵税额
，计入“应交税费—待抵扣进项税额”核算。改变了此前要求转登记纳税人对其未
抵扣进项税额作进项税额转出的处理方式。

二、“待抵扣进项税额”长期挂账的处理

自2022年4月1日起施行的《
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等征
收管理事项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2年第6号），明确了“应交税费——待抵扣进项税额”
科目余额的处理方法。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按政策规定转登记为小规模纳税人，根据
18号公告相关规定计入“应交税费——待抵扣进项税额”科目核算，截至2022年3
月31日的余额，分两种情形处理，一是能准确划分待抵扣进项税额形成原因的，在
2022年度可分别计入固定资产、无形资产、投资资产、存货等相关科目，按规定在
企业所得税或个人所得税
税前扣除，对此前已税前扣除的折旧、摊销不再调整；二是对无法划分的部分，在
2022年度可一次性在企业所得税或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

例1：某小型商贸公司
2018年6月按规定由一般纳税人转登记为小规模纳税人，转登记时尚未申报抵扣的
进项税额80万元，计入“应交税费——待抵扣进项税额”科目，该笔税额一直挂账
，未发生调整业务。目前，该公司仍为小规模纳税人，已无法区分构成原因。

按照6号公告规定，该小型商贸公司截至2022年3月31日的余额80万元，因无法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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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构成原因，可在2022年度一次性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

例2：
某家电经销企业2020年按照相关规定，由一般纳税人转登记为小规模纳税人，转登
记当期因购入商铺产生的78万元进项税额尚未抵扣，计入“应交税费——待抵扣进
项税额”科目核算，该笔税额一直挂账，未发生调整业务。目前，该公司仍为小规
模纳税人。

按照6号公告规定，鉴于该企业在转登记时，其“待抵扣进项税额”科目余额78万
元能够准确区分，全部属于购置商铺所形成的进项税额。在2022年度将“待抵扣进

折旧年限
内按规定在企业所得税前折旧扣除。注意这里是在“剩余折旧年限内”处理，6号
公告明确规定对此前已税前扣除的折旧部分不再调整。

三、转登记前业务调整“待抵扣进项税额”

“应交税费——待抵扣进项税额”科目余额，可能随着转登记纳税人对转登记前一
般纳税人期间发生的业务进行调整，未抵扣进项税额将是一个动态变化的数据。

转登记前调整业务主要有两种情形：一是转登记纳税人在一般纳税人期间销售或者
购进的货物、劳务、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转登记后发生销售折让、中止或者
退回的；二是因税务稽查
、纳税评估、补充申报等涉及一般纳税人期间涉税数据调整的。发生上述情形，应
调整转登记日当期的销项税额、进项税
额和应纳税额，通过“应交税费—待抵扣进项税额”科目进行调整。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调整，并非是重新核算纳税人转登记前最后一期的涉税数据
并调整其最后一期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申报表，而是根据发生的销售折让等业务，对
一般纳税人最后一期的销项税额、进项税额和应纳税额进行调整后，与原申报结果
相比较，产生的多缴或少缴税款，并入销售折让、中止或退回当期的应纳税额中处
理，并在当期小规模纳税人申报表中填列。根据“调整后的应纳税额”和“转登记
日当期申报的应纳税额”两者的大小，具体处理区分两种情形：若前者小于后者，
形成的多缴税款从发生销售折让、中止或者退回当期的应纳税额中抵减；若不足抵
减的，则结转下期继续抵减。若前者大于后者，形成的少缴税款从“应交税费—待
抵扣进项税额”中抵减；抵减后仍有余额的，计入发生销售折让、中止或者退回当
期的应纳税额一并申报缴纳。转登记纳税人应准确核算“应交税费—待抵扣进项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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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的变动情况，关注并防范相关涉税风险。

四、“待抵扣进项税额”能否申请留抵退税

首先明确一点，申请留抵退税的纳税人必须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当纳税人转小后
，因经营规模变化或会计核算情况变化，再次登记为一般纳税人后，“待抵扣进项
税额”科目核算的余额是否可以转回“进项税额”，能否按规定申请留抵退税呢？

转登记纳税人再次登记为一般纳税人后，“应交税费—待抵扣进项税额”科目余额
是
否可
以转回“
应交税费——应
交增值税（进项税额）”科目，18
号公告等现行增值税政策文件并未对此做出明确。

部分省份12366纳税服务平台有相关问题解答，但口径不一。

如北京、河南等地税务12366的回复为：转登记纳税人尚未申报抵扣的进项税额以
及转登记日当期的期末留抵税额，计入“应交税费——待抵扣进项税额”核算，再
次转
为一般纳
税人时，经过准确
核算后的“应交税费—待抵扣进项税额”中的留抵税额可以继续抵扣。

而浙江财税12366服务中心对重新登记为一般纳税人后“应交税费—待抵扣进项税
额”是否可以继续抵扣的回复是：暂时只能放待抵扣，主要原因是存在该留抵税额
对应的货物或服务已在小规模期间按简易计税方法征税，而用于简易计税方法的进
项税额是不允许抵扣的。

笔者倾向于允许“应交税费—待抵扣进项税额”在转登记纳税人再次登记为一般纳
税人时继续抵扣。主要出于以下考虑：

一是“待抵扣进项税额”是一个过渡科目，待符合增值税政策规定准予抵扣时，转
入“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科目。

二是转登记日当期形成的待抵扣进项税额，只能用作转登记纳税人在一般纳税人期
间，由于销售折让、中止、退回以及因税务稽查、纳税评估等产生的税款调整,而不
能抵减转登记纳税人在小规模纳税人期间形成的应纳税额。

                                    4 / 5



智行理财网
待抵扣进项税额转出分录（待抵扣进项税额转出分录摘要）

三是未抵扣进项税额是企业的权益，将转登记纳税人尚未申报抵扣的进项税额以及
转登记日当期的期末留抵税额，计入“待抵扣进项税额”核算是对纳税人此项权益
的维护。

转登记纳税人如能按照18号公告和《
国家税务
总局关于统一小规
模纳税人标准有关出口退（免）税问
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20号）规定，准确核算“待抵扣进项税额”科目
的余额，而这部分进项税额并不参与转登记纳税人在小规模纳税人期间简易计税应
纳税额的计算，为了更大程度地维护纳税人权益，在其再次转为一般纳税人时，应
准予继续抵扣。

综合上述分析，转登记纳税人再次转为一般纳税人时，经过准确核算后的“应交税
费—待抵扣进项税额”中的余额可以作为进项税额继续抵扣。如纳税人符合现行增
值税留抵退税政策规定，该部分进项税额可以按规定申请留抵退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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